
四川川润动力设备有限公司新增喷漆车间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1年10月8日，四川川润动力设备有限公司组织召开《新增喷漆车

间项目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， 参加环保验收的有项目建设单位及“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“编制单位四川川润动力设备有限公司及相关专家，在

听取了四川川润动力设备有限公司对项目建设环保“ 三同时“执行情况和四

川川润动力设备有限公司开展的环保竣工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后， 通过现

场查验、资料审查和询问， 经认真讨论， 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 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四川川润动力设备有限公司位于自贡市大安区凤凰街递永胜村八组，

利用原自贡东方锅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空置厂房进行建设， 利用原有厂房

新增喷漆房及环保措施， 总建筑面积4100平方米， 总投资50万元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2021年5月， 四川川润动力设备有限公司委托自贡友元环保科技有限

公司编制完成本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，2021年8月12日自贡市生

态环境局文件以自环大安准许[2021]13号文对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进

行批复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项目总投资为50万元， 实际环保设施投资为25.0万元， 占总投资的

50.0%。

（四）验收监测调查范围

项目验收范围为四川川润动力设备有限公司《新增喷漆车间项目》的

主体工程、公辅设施、环保设施、贮存设施及办公生活设施。 验收监测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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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施工期巳结束， 未受到污染事故和扰民事件投诉， 运行期间废

气、 噪声达标排放， 废水、 固废合理处置， 未发生污染事故和扰民事件，

未发现对周围环境质量造成不利的影响。

七、 验收结论

综上所述， 《新增喷漆车间项目》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保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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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
“

制度， 经过验收调查和监测， 落实了环评及批复要求的各项污染治理

措施， 未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、 行政法规受到处罚， 废气、 噪声能够达标

排放， 废水、 固体废物得到合理处置， 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

术规范的要求， 同意进一步完善项目环保设施后通过验收。

八、 建议

l、 企业应对环保设施进行定期维护保养及各项检查， 确保治理设施

的正常稳定运行。

2、 企业应按照环评批复要求， 指定切实可行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

案， 并在环境主管部门备案。

九、 验收人员信息

四川川润动力设备有限公司《新增喷漆车间项目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组成员名单附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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